
附件

优化调整农机报废更新补贴范围意见反馈表

单位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联系人：           电话：           时间：   年 月 日
	序号
	优化调整机具种类意见
（12类机具保留、退出、新增的具体意见）
	理由及依据

	1
	
	

	2
	
	

	3
	
	

	…
	
	


注：1.拖拉机、播种机、水稻插秧机、水稻抛秧机、植保无人机、机动喷雾（粉）机、联合收割机（含粮棉油糖等作物联合收割所用机械）、机动脱粒机、粮食干燥机（烘干机）、色选机、磨粉机、农用北斗辅助驾驶系统、田间作业监测终端、铡草机、饲料（草）粉碎机等15类机具为基础种类，已纳入报废更新补贴范围。
[bookmark: _GoBack]2.拟新增的机具种类名称应与《农业机械分类》（NY/T 1640-2021）相关品目名称一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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